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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2813/02-03(01)號文件

香港㆗區昃臣道 8號
立法會主席

范徐麗泰女士

范徐麗泰女士：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問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問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問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問題

我是㆒名註冊社工，對政府【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以㆘簡稱【綜援】)
有㆒些意見，由於立法會有權審核及通過對【綜援】的撥款，現懇請立法會在通

過撥款前，先審核【綜援】支出是否用得其所？抑或【綜援】機制遭㆟濫用？據

社會福利署統計，長者申領個案數目多達十㆕萬宗。我憂慮㆒些【長者綜援】個

案遭㆟為濫用，希望立法會研究為何有這麼多長者要申領【綜援】？

現時【綜援】制度流於僵化，政府推行這機制足足十年，當㆗並沒有與時並

進作定期檢討，導致不少㆟為濫用。有些子女雖有穩定收入/資產，仍驅使父/母申
領【綜援】！無良㆞將供養父/母的責任卸給政府，虛耗庫房金錢，這班子女識破
制度的破綻，先製造自己與父/母不同住的既定事實，將父/母遷往另㆒㆞方，例如
租住私㆟單位或安老院，年老父/母便到社會保障辦事處㆒趟，職員查核其資產合
乎規定，再約齊子女到辦事處作進㆒步調查，子女早有準備，聲稱自己與父/母不
同住，並簽紙聲明未能供養父/母。依政府的僵化政策，該些年老父/母便可得到【綜
援】。

以 2003年 6月計算，政府給予㆒名健全長者的綜援基本開支是：
(㆒) 每月生活費標準金額 $2,555
(㆓) 每月租金津貼㆖限 $1,265
(㆔) 每年長期個案補助金$1,425
(㆕) 政府豁免醫療費用；
(五) 其他雜費，例如搬遷津貼、平安鐘津貼；甚至
(六) 長者終老的殮葬費用
粗略估計，政府每月花在㆒名健全長者的開支約六千元(健康欠佳的長者開支

更高)，以十㆕萬多宗長者綜援個案計，政府花費更是龐大！每月庫房支出須八億
㆕千萬以㆖！

建議解決辦法建議解決辦法建議解決辦法建議解決辦法

【綜援】的理念是為有需要的㆟士提供安全網。但為何政府越俎代庖胡亂提

供安全網？花錢代這班有經濟能力的子女供養父母？事實証明，就算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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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堂堂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及社會工作主任等高級專業㆟士，㆒方面為政府做事，

月入數萬；但另㆒方面卻罔顧社會責任和倫理觀念，驅使父/母申領【綜援】，蠶
食和損害政府的利益。㆘列建議，相信可以打擊濫用情況：

㆙. 政府審查長者申領【綜援】，太著重該長者是否與家㆟同住？如果長者與家㆟
同住的話，政府便會計算長者與同住家㆟的收入/資產；但長者與家㆟不同住，
政府便只計算該長者的收入/資產。問題正正在此，長者與家㆟「同住」與「不
同住」，根本不是審查長者【綜援】的唯㆒指標，政府應考慮就算子女不與長

者同住，都會㆒併考慮大家的收入/資產；

㆚. 如發現子女收入穩定或有㆒定的資產，政府需了解為何子女不能供養父/母？

㆛. 子女或會聲稱與父/母不和，關係惡劣，所以不同住及不供養父/母。除非子女
與父/母早已脫離關係，否則政府社署便應委派社工，開展調查工作和家庭輔
導服務，目標是修補和促進兩代的關係，與此同時社工亦應灌輸子女供養父母

的倫常思想，並申明政府沒有責任代子女供養其父/母。社署有寶貴的專業社
工資源，相信有㆒部份個案的子女，在社工輔導後或會有所頓悟，供養自己的

父/母；

㆜. 長遠而言，政府應大力灌輸子女敬老養老的道德倫理觀念，潛移默化子女，讓
他們明白供養父/母乃㆝經㆞義、乃自己的責任。或者政府高層㆟士可考慮先
以身作則，向市民分享敬父母、養父母之道，將敬養父母之風普及。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綜援】開支不能無止境㆞膨脹，政府應盡快檢討十㆕萬宗長者申領個案，

杜絕濫用之風。立法會在撥款前，要問問政府【綜援】制度是否有漏洞？是否有

㆟為濫用？市民最終的期望，當然是【綜援】支出能真真正正㆞為有需要的㆟士

提供安全網。

註冊社工：岑家輝

日期： ㆓零零㆔年六月㆔十日


